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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社会团体换届选举指引（试行）

为规范我市社会团体换届选举有关工作，特制定本指引，

请各社会团体参照执行。

一、社会团体换届选举的组织筹备

1.按期换届。各社会团体应严格按照本团体章程规定，

按时换届。社会团体领导成员的任期都应遵照章程规定。如

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进行换届的，须由理事会表决通

过，形成决议后并报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。延期换届最长

不超过 1 年。

任期届满超过一年以上不换届的社会团体，登记管理机

关可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换届。逾期不换届的，年检时

登记管理机关将视情况按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确定年度检查

结论。

2.社会团体换届选举工作由上一届理事会负责，制定换

届选举方案。选举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：（1）指导思想。

换届选举的指导思想应写明选举的依据，目的和意义。（2）

换届的时间和要求。（3）选举的程序及方法步骤。应包括：

选举的准备工作；提名推荐候选人；选举实行有候选人的直

接选举方式（或者无候选人的直接选举方式）；选举办法；

投票选举的有关要求。

3. 筹备换届选举应当根据会员数量的多少，确定召开会

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（会员数量少于 100 个的，应召开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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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大会）。会员代表的资格条件、产生办法等由理事会依据

社会团体章程制定。会员代表一般不能少于全体会员的 1/3，

且总数不得低于 50 个。

4.社会团体应当在换届选举 30 日前将换届选举有关材

料报登记管理机关。

5.上一届监事或监事会负责换届选举工作的监督，无监

事的由理事会推举选举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工作。

6.因内部治理混乱、理事会人数不足等特殊原因，上届

理事会无法组织换届选举的，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主管（指

导）单位可指定由上届理事会、监事会和会员代表组成换届

选举筹备小组，负责换届选举工作。

二、社会团体换届选举的方式和程序

7.社会团体换届选举应当召开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

会），不得采用通讯方式。会场上方悬挂“XX 协会第 X 届会

员（代表）大会”会标。

8.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会

员（会员代表）出席方可召开。行业协会商会候选人应获得

全体会员（或会员代表）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方能当选，非

行业协会商会候选人应获得到会会员（或会员代表）二分之

一以上赞成票方能当选。

9.换届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，鼓励实行差

额选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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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换届选举应当制作选票，选票须载明会议名称、届次、

形式（会员大会、会员代表大会）以及选举形式（等额选举、

差额选举），被选举人姓名、所在单位职务、拟任职务和选

举意见（赞成、反对、弃权）等内容。

11.换届选举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一般遵循以下

规定议程：

（1）上一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；

（2）上一届理事会作财务工作报告；

（3）监事会或监事作工作报告；

（4）通过选举办法，及监票、计票、唱票人员名单；

（5）向会员介绍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监事（长）

候选人；

（6）行业协会商会无记名投票选举新一届理事会理事、

监事、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；

非行业性社会团体无记名投票选举新一届理事会理事、

监事。再召开新一届理事会选举产生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；

（7）监票人宣读选举结果；

（8）选举结束。

12.投票选举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1）由指定的人员宣读选举办法，并由会员大会（或

会员代表大会）表决通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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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主持人介绍理事候选人/候选单位情况；

（3）推选监票、计票人员，在大会上表决通过。理事

会正式候选人不得担任上述工作；

（4）监票人清点有选举权的应到会人员与实到人数；

（5）介绍选票。主持人或监票人向会员代表介绍填写

选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；

（6）检查票箱。票箱在使用前，监票人需当众打开，

检查是否空箱，经会员或会员代表确认后，当场封闭；

（7）发票。监票人、计票人、唱票人将选票发给会员，

严格坚持“一会员一票”的原则，并统计、公布实发选票数，

剩余的选票应封存或当众销毁；

（8）投票。监票人、计票人、唱票人（须有会员资格）

先投票，其他人员依次进行投票；

（9）开箱计票。投票结束后，由监票人当场开箱验票

计票，计算出收回选票数，收回的选票数等于或少于发出的

选票数，本次选举有效；

（10）唱票、计票。唱票、计票前要整理分拣出无效选

票；在监票人的监督下，唱票人、计票人逐一进行唱票计票。

行业协会商会正式候选人和另选人得赞成票数超过全体会

员（会员代表）总数的过半数，非行业协会商会正式候选人

和另选人得赞成票数超过到会会员（会员代表）总数的过半

数，方能有效当选。获得过半数赞成票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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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得赞成票多者当选；得赞成票数相等无法确定当选人时，

应当场对得票相等者进行再次投票，以得赞成票多者当选；

（11）宣布选举结果。经计票人计票后，填写选举结果

统计单，由监票人审核后，经监票人、唱票人、计票人全体

人员签名确认，当场公布选举结果。

13.社会团体应在换届选举结束后 30 日内将所需备案材

料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未办理备案手续，进行变更登记

申请的，登记管理机关一律不予受理。

14.社会团体负责人发生变更，按照“一届一备、变更必

备”的原则进行备案。社会团体换届产生新一届理事长（会

长）、副理事长（副会长）、秘书长后，无论是否发生人员、

职务变动，均应按照相关规定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负责人变

更备案手续。

其中属于党政领导干部届满后继续兼任的，需事先根据

《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》（深

组通字〔2005〕60 号）精神，重新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

批手续。

15. 换届选举大会的签到表、选票、决定、决议及会议

记录等资料应当建立档案，妥善保管，并应向全体会员公开。

三、社会团体换届选举材料的报送

16. 社会团体应当在换届选举 30 日前将以下换届选举

有关材料报登记管理机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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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换届选举工作方案；

（2）选举办法；

（3）候选人/候选单位名单；

（4）通过（1）（2）（3）项的理事会会议纪要（附签

到表复印件）；

（5）应参会会员名单；

（6）换届选举大会议程；

（7）其他需报送的材料。

以上材料均需加盖社团公章。

17. 社会团体应在换届选举结束后 30 日内将以下材料

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备案：

（1）换届选举大会会议纪要（附签到表复印件）；

（2）新一届理事会成员、监事会（监事）成员名册；

（3）参会会员名单；

（4）选举检票结果统计单复印件；

（5）《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》原件，社会团体负责

人指换届后产生的新一届理事会的会长（理事长）、副会长

（副理事长）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无论之前是否在社会团

体中担任职务，都需要填写《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》进行

备案；

（6）其他需报送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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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材料均需加盖社团公章。

四、社会团体换届选举的其他相关事项

18.社会团体届中因特殊情况需重新选举会长、副会长，

行业协会商会可召开临时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，非行业

协会商会可召开临时理事会议，但需具备以下情况：

（1）会长认为必要时；

（2）三分之一以上理事书面联名提议，并提交提议理

事签名的提议函；

（3）二分之一以上监事书面联名提议，并提交提议监

事签名的提议函。

理事会会议由会长召集和主持；会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

行职务时，由会长委托副会长或者秘书长召集和主持，如会

长不履行职务，由理事会重新推举其他理事召集和主持。

19.社会团体届中增补或变更会长、副会长、理事、监事，

选举工作由本届理事会负责，增补或变更的候选人由本届理

事会全体理事过半数表决通过后，经会员（代表）大会投票

选举产生。

20.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须由章程规定的负责人担任，同

时不得兼任其他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。否则登记管理机关不

予受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。

21.规范换届选举大会的会员资格的认定，确保会员平等

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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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会员入会。新申请的会员，需符合章程规定的会

员条件，由理事会讨论通过方可入会。未经理事会通过的，

仅由秘书处或会长批准的等不符合章程规定的程序，不能成

为会员，不享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，社会团体不得

收取其会费。

（2）自动退会。一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社团活动等

原因，按照章程规定视为自动退会的，不再享有会员权利。

（3）会员的除名。因违反章程等原因，对会员进行除

名的，应由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表决通过。未履行相关程

序，不得将会员除名。会员仍享有会员权利，保留选举权、

被选举权和表决权。

（4）定期公开会员名册。社会团体应每年定期更新会

员名册，在网站、会刊等媒体上和每年会员（代表）大会上

公布新增会员名单和退会及被除名会员名单，并在年检中将

会员名单变动情况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
